瓦房店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动迁补偿方案

为了规范我市电力动迁补偿安置工作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动迁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的原则 

（一）本方案在《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瓦政发〔2011〕23号）文件的基础上略做调整，适用于瓦房店市电力动迁工作征地补偿安置工作。 

（二）本方案的实施要严格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合法、合理、协商以及据实评估的原则。 

（三）对本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有异议的，可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（该机构必须由补偿方与被补偿方共同认可）进行评估，依据评估价格予以补偿。评估费用由被补偿方承担。

（四）本方案对征收公告后，通过抢栽、抢种、抢建等形成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予补偿。

（五）城市建成区内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，应按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执行。

（六）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，对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，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予以补偿。

（七）本方案未涉及到的补偿项目和标准、安置内容，由相关部门提出意见，报市政府研究议定，并出台补充细则。

二、补偿规定 

补偿规定在《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征地征海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瓦政发〔2011〕23号）文件基础上，做如下调整：

（一）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

1.非整体搬迁补偿标准：集体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和国有农用地每亩补偿3—4.5万元（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见附件）；未利用地每亩一次性补偿2.4万元，永久性占地采取只补不征的方法。 

2.临时用地补偿标准：临时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或国有土地，使用期为1年的，补偿标准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15%；使用期为2年的，补偿标准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20%。用后必须恢复土地原貌，耕地要达到耕种条件；林地要达到林业生产条件并按规划实施造林。

3.林地的使用，林地上的树木采取移植的方法，不得砍伐，施工后恢复植被；修建电塔基础占地原则上为625平方米—2500平方米，占用林地开设施工道路原则上为2米宽，特殊情况协商解决。

（二）征收房屋补偿标准

采用货币补偿方法，补偿标准以电力项目所在乡镇办当年商品房平均价格为基础，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实际评估为准。

（三）地面上下相关设施补偿标准

1.日光温室补偿：竹木土墙每平方米55元，竹木砖墙每平方米75元，钢筋砖石墙每平方米100元，拆除后剩余长度不足60m按全长补偿。

2.冷棚、拱棚补偿：竹木结构1.7m以下（含1.7m）每平方米10元，竹木结构1.7m以上每平方米25元，钢筋结构每平方米35元，拆除后剩冷棚长度不足60m的，按全长补偿。

四、本方案只针对于瓦房店市辖区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动迁

五、本方案由市政府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
附件：瓦房店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

附件

瓦房店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

单位：万元/亩

	土地类别
	补偿标准
	涉及乡镇街道
	备注

	Ⅰ类
	4.5
	新华街道（新华村）、文兰街道（祝丰村）、祝华街道（祝华村）、岗店街道（老皮铺村）。
	

	Ⅱ类
	3.5
	岭东街道（转角村）、祝华街道（除祝华村以外的其他村）、岗店街道（除老皮铺村以外的其他村）、瓦窝镇（王家社区）、元台镇（前元村）。
	

	Ⅲ类
	3
	太阳街道、九龙街道、老虎屯镇、复州城镇、得利寺镇、仙浴湾镇、松树镇、许屯镇、李官镇、万家岭镇、永宁镇、红沿河镇、谢屯镇、赵屯乡、土城乡、阎店乡、西杨乡、驼山乡、泡崖乡、杨家满族乡、三台满族乡、瓦窝镇（除王家社区）、元台镇（除前元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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